
中国农业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实施的政策建议

摘要：作 为 全 球 首 部 碳 关 税 政 策， 欧 盟 碳 边 境 调 节 机 制

（CBAM）已于 2023 年 10 月正式进入过渡期，目前主要覆盖钢铁、

铝、水泥、化肥、电力和氢气 6 个行业产品。从本质上来看，CBAM

是以气候治理为名的新型绿色贸易壁垒，过渡期后将延伸到农业等下

游产业，并带动发达国家成立“碳俱乐部”。经研判，随着 CBAM 的

实施范围扩大，我国农业中长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。因此，建议

从积极开展“环境外交”、跟踪发达国家碳关税制度、健全农业碳排

放核算体系等方面综合施策，以化解发达国家碳关税对我国农业的不

利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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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全球首部碳关税政策，2023 年 10 月欧盟碳边境调节机

制（CBAM）进入过渡期，将于 2026 年 1 月正式起征，届时会考

虑将产业链下游产业纳入征税范围。以气候治理为名的新型绿色

贸易壁垒受到发达经济体的推崇。在此背景下，研判欧盟 CBAM

的未来走势及其对我国农业的潜在影响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一、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三个基本判断

2019 年，欧盟将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绿色转型确定为发展战

略，并接连发布《欧洲绿色新政》和《欧洲气候法案》。2021 年

欧盟在“Fit for 55”（“减碳 55%”）行动计划中承诺，在 2030 年

底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少 55%，CBAM 是该计

划实施的重要政策工具。

（一）CBAM是以气候治理为名的新型绿色贸易壁垒

CBAM 政策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单边主义特征，本质上是以气

候治理为名的新型绿色贸易壁垒。一是 CBAM 将碳价作为评估其

他国家气候政策力度的唯一标准，破坏了全球气候治理的“共同

但有区别原则”。二是 CBAM 虽然设置了 3 年的过渡期，但对发

展中国家而言，短期内很难实现产业低碳化转型。三是 CBAM 可

将欧盟自身的碳泄漏责任转嫁给他国，通过对他国出口产品进行

歧视性定价，从而实现对欧盟本土产品的保护。

（二）CBAM未来可能延伸到农业部门

目前 CBAM 主要覆盖进口到欧盟的钢铁、铝、水泥、化肥、

电力和氢气等产业链上游产品，但根据《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

建立碳边界调整机制的规定》，欧盟有计划将 CBAM 扩展到更广

泛的进口产品范围以及所有间接排放。欧洲议会农业委员会曾于

2022 年提议将 CBAM 扩展到农产品领域。2023 年 11 月，欧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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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气候行动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农业排放交易体系的报告，强

调有必要将农业部门，特别是畜牧业的碳排放纳入欧盟排放交易

体系。

（三）CBAM将带动发达国家成立“碳俱乐部”

考虑到 CBAM 有利于快速摸清他国产品的碳排放水平，抢

占国际市场“绿色竞争”规则的制定权与话语权，其他发达国家

将效仿实施类似机制，形成新的以碳市场和碳关税为核心的“碳

俱乐部”。日本于 2021 年公布“碳中和社会推进计划”，并试图

推动建立美欧日三方碳边境调节机制框架。美国于 2022 年公

布《清洁竞争法案》草案，其碳关税机制已颇具雏形。英国则在

2023 年底宣布，将于 2027 年起实施英版 CBAM。加拿大已明确

表达对建立类似 CBAM 的兴趣，曾多次开展公众意见咨询。

二、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我国农业的潜在影响

目前欧盟 CBAM 覆盖的 6 大行业中，仅化肥直接涉及农业

生产，而我国对欧盟化肥出口相对较少，2022 年我国对欧盟化

肥出口额占总出口的比重仅为 2.82%，同时贸易转移可部分抵

消对欧盟出口份额的下滑，因此，短期内影响基本可控。但从中

长期来看，随着碳关税实施范围扩大，我国农业将面临以下严峻

挑战。

（一）拉大南北贫富差距，恶化全球农产品贸易条件

从已公布细则来看，CBAM 未设置多边磋商协调机制，且未

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。发达国家实施碳关税，一方面将增

加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成本，削弱出口优势，另一方面也将强行缩

短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应有的缓冲期。随着实施范围和征收强度

的扩大，碳关税势必引发更多贸易争端，加剧世界经济发展不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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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和拉大南北贫富差距，全球农产品贸易条件也将趋于恶化，我

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农产品贸易大国受到的影响将更为明显。

（二）相当于加征 5.72%~13.73% 高额关税，加重出口企业

负担

欧盟是我国第一大农产品出口目的市场，我国对欧盟农产品

出口额占我国总出口的 17.23%。根据已公布的 CBAM 细则，经

测算，以每吨 50~120 欧元水平的征收标准，相当于对我国农业

和食品加工业加征 5.72%~13.73% 的关税，将直接导致比较优势

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下降。同时，农产品出口企业将面临成本和

负担加重的双重风险。为达到进口国碳排放标准，一方面，企业

会加大环保投入和研发，生产成本相应增加；另一方面，企业还

须增加各环节的碳排放测试、检验、认证等程序，合规性负担相

应加重。

（三）增大农业低碳转型压力，对农业减排固碳提出更高要求

一是粗放型、低集约化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将受到严峻挑

战，生产资料高投入、高排放的生产方式亟须转变，分散经营下

的碳排放分散化，增加了检测、评估和管理难度，集约化规模经

营的需求越发迫切。二是对农业碳减排技术提出更高要求，与发

达国家相比，我国农业减排固碳技术相对薄弱，成熟高效的农田

碳汇技术和产品不够，循环农业生产模式的推广普及任重道远。

三是农业碳排放相关的制度安排有待完善，目前我国尚未将农业

纳入碳交易市场，农业低碳补偿缺乏完善的制度框架，同时，也

尚未建立农业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，导致制定农业减排固碳政策

缺乏可靠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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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对策建议

基于上述对欧盟 CBAM 未来走势及其对我国农业潜在影响的

研判，应从国际、国内两个维度综合施策，具体建议如下。

（一）积极开展“环境外交”，加强国际经贸环境规则治理

一是以负责任大国的担当，积极开展“环境外交”。目前新

加坡、阿根廷、沙特、印度等国家或地区对类似单边措施均持强

烈反对立场，我国可联合多国推动气候变化议题的多边谈判，主

动引导话题设置，积极营造公平、公正、合理的全球经贸环境，

并通过发起全球环境专项基金等方式，解决全球环境公共品供

给难题。二是积极与俄罗斯、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，依托

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等合作机制推动“绿色丝绸之路”建设和农业

可持续供应链合作。三是与发达经济体保持气候变化议题的对话

磋商。重点围绕贸易产品隐含碳核算、碳排放基准值设定、豁免

条款等方面积极开展双边对话。

（二）跟踪发达国家碳关税制度，建立贸易反制机制

建议农业农村部、生态环境部、外交部、商务部等多部委联

合，建立工作专班制度，针对重点行业碳关税议题开展前瞻性研

究和多部门政策协调。持续密切跟踪发达国家碳关税、碳标签、

碳减排认证等制度的最新进展和基本动向，以及各国不同部门和

群体的重点关切和利益诉求。系统性评估绿色贸易壁垒在农产品

贸易、农业产业发展、居民福利等层面的影响，同时，强化对碳

关税核心要素研究，包括碳排放核算方法、基准线计算等细则，

是否存在及如何避免双重征税等问题，探索具有实操性的贸易反

制政策机制和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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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健全农业碳排放核算体系，推动农业纳入碳市场

完善农业农村减排固碳的技术标准，建立健全基于种植养

殖、产运销全链条的农业碳排放监测和减排增汇核算制度。在农

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率先开展试点，将市场意识强、排放量大的畜

牧业规模经营主体纳入控排范围，加大对农业领域自愿减排项目

的支持力度，扩大碳排放权交易覆盖范围，鼓励碳汇交易作为碳

排放权交易的抵消项目，优化碳减排和碳汇资源的配置效率，探

索农业碳市场的机制和运作模式。

（四）加大绿色农业支持，完善绿色标准标签制度

通过税费减免、项目投资和补贴等激励措施，引导低碳农业

生产主体积极参与绿色低碳转型，构建“绿箱”支持政策体系，

设立低碳技术补贴，加强对农业减排固碳、农田碳汇等核心技术

的研发与推广投入。深入推进施肥用药减量化行动和畜禽粪污、

秸秆资源化利用，加快建立固碳增汇标识，完善绿色农业标准体

系。推行农产品绿色低碳标签制度，并推动与欧美等碳市场项目

互认，加大对环境友好型农产品的出口退税力度，扩大其出口规

模，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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